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工政教〔2015〕44 号 

 

关于公布 201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

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直属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校教〔2015〕51 号）要求，在各申

报单位推荐的基础上，经专家组评审，项目公示，共遴选出

201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重点项目 156 项、一般

项目 121 项，现予以公布。 

201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实施周期

为一年。重点项目由学校给予经费支持并组织结题验收。一

般项目由各申报单位自筹经费给予支持并组织结题验收，报

教务处审核。验收通过后将由学校统一颁发结题证书。请各

单位和项目指导教师切实加强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和过程

指导，确保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按期完成。 

 

附件：201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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